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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科：交通行政 

科目：運輸學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請說明傳統鐵路運輸中軌枕的三個主要功能。（25 分） 

【破題關鍵】 

 ★ 

 傳統鐵路運輸基本概念，學員可能著重於軌枕的材質而忽略該元件的基本功

能，該題屬於基本題型。  

【擬答】 

傳統鐵路運輸中軌枕位於鋼軌與道碴、路基之間，作為保護路基或高架結構的元件之一，分

別條列三個主要功能如下： 

承載下壓力，將車重分佈於道碴，降低沉陷或避免工程幾何線型喪失 

固定鋼軌維持軌距，避免軌條側移或爬行。 

提供軌條抵抗側向、縱向力。 

二、撥召公車與隨停公車是公共運輸中較特殊的營運方式，請分別說明其意義。（25 分） 

【破題關鍵】 

 ★★ 

 該兩項公共運輸營運為交通部目前針對特殊路線(如台灣各地的科技園區)的

營運策略之一，屬於基本概念。  

【擬答】 

公共運輸系統中，當乘客具有部分的自主權力(如要求隨時上下車、指定行車路線等)即定義

為副大眾運輸(paratransit)，亦即副大眾運輸系統擁有部分大眾運輸的特性，但其運量小而無

法構成大眾運輸，如撥召公車(dial-a-ride, DAR)以及隨停公車(jitney)。茲分別論述撥召公車

(dial-a-ride, DAR)以及隨停公車(jitney)如下： 

撥召公車(dial-a-ride, DAR)通常營運於低密度的地區，提供旅次型態包含單點對多點、多點

對單點以及多點對多點，採用的運輸系統介於計程車與公車的服務，需要中型車輛或是小

型公車以及控制中心組成，進行路線規劃以及車輛調度。目前可能的服務地區為各地科學

園區，而其在不同時段的旅次服務型態可包含：1. 清晨(早離峰)以及深夜時段採用多點至

多點，因應分散之旅次。 2. 早尖峰採用多點至單點，因應上班的工作旅次。 3. 午離峰採

用多點至多點，因應分散旅次的需求。 4. 午尖峰採用單點至多點，滿足工作結束後家旅

次的需求。 

隨停公車(jitney)由私人所擁有的車輛營運於固定路線，無固定時刻表，且乘客可依其意願

要求司機隨停稱之。該營運系統車輛容量較小(約 3~15 座位)，可參與的車輛數多，可能造

成隨意停車、交通壅擠以及行車動線混亂等現象；又其安全性以及舒適性低於一般公車。

因此，該運輸服務大多僅提供於無適當公車服務系統的區域使用。 

三、跑道時間帶是機場最主要的資源，請說明目前國內外機場最常使用的跑道時間帶管理方法，

並解釋其原因。（25 分） 

【破題關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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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時間帶管理的相關說明為專業人士所熟稔或是深入了解航空運輸業經營

管理方有效答題。 

【擬答】 

IATA 世界排程準則(World Scheduling Guidelines，WSG)(2019)中，說明機場管理者有義務根

據其擁擠程度區分其管理的機場，其分類包含三個等級： 

第一級機場基礎建設的容量在任何時間均可以應付航空公司使用的需求量，即無須進行跑道

時間帶管理。 

第二級機場在某些日、週或季間，有潛在可能擁擠的情形者，應透過調整航班時間表來解

決，而調整方法須經航空公司及機場管理者的同意。時間帶協調者受機場管理者的指派，以

負責規劃航空公司使用機場的相關業務。 

第三級機場因機場管理者無法提供有效用的基礎設施容量，或因政府施加了限制而使機場容

量無法應付使用者的需求。時間帶協調者應指派並分配時間帶給使用者(包含航空公司或其他

航空器營運業者)，透過此管理的手段有效應用機場設計容量。 

故此，因應需要積極管理時間帶(如第三級機場)，其分配管理原則列點如下： 

時間帶協調人採用被指派的方式進行時間帶分配規劃。 

時間帶的分配僅提供給航空公司或航空器營運業者。 

在機場營運之前，航空公司及航空器營運業者皆取得被分配給予的時間帶。特定種類的航

班，如人道救援用途則為為例外。 

航空公司或航空器營運業者不可蓄意使用非分配予其的時間帶。 

一間航空公司若於前一季使用時間帶之比率達 80%，則可於明年同季繼續擁有該時間帶之

使用權，此稱為歷史優先權(Historic Precedence)。而歷史使用權為目前最常使用的跑道管

理時間帶的方法。 

除非已證明時間帶被不當利用，否則一間航空公司的時間帶不應被撤消並轉讓給新的市場

進入者或其他航空器營運業者。 

一間航空公司的時間帶可在既有的規範基礎上進行交換或使用於航空聯盟之間。 

協調人執行業務時必須是中立、 透明化及無歧視的行為。 

時間帶的分配與航空通行權互相獨立。 

航空公司及協調人必須使用 the IATA Standard Schedules Information Manual(SSIM)通訊格 

式。 

時間帶的劃分原則基於規劃完成的航空器到達及航空器起飛時間。 

所有業務的執行時間皆以 UTC 為基準。 

監控已分配時間帶的使用狀況是時間帶協調人的常規業務。 

在跑道時間帶交易中，航空公司會先透過由機場管理者分配時間帶(Primary Actuating)來取得

跑道時間帶，可能是航空公司直接從機場管理業者以競價或協調後獲得；再由已分配的跑道

時間帶與其他航空公司交易(Secondary Trading) (出價購買)或交換(無償互換)跑道時間帶來獲

得。 

綜合前述，時間帶管理依照每個機場的跑道、停機坪容量，每個小時最高能夠容納多少航

班，並依照比例分配給飛航該機場的航空公司的時段，過去多採用歷史優先權為主要方式，

再者，業者透過與其他航空公司交易獲得，因此時間帶一直以來皆為航空公司重要的競爭資

源。 

四、公路運輸系統的分類可以依據「行政體系分類」、「功能分類」與「設計等級分類」三種，

請說明公路功能分類的內容。（25 分） 

【破題關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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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系統的分類大部分學員皆能了解其分類內容，但對於分類依據等系統原

則擬定合適內容為本題的陷阱；此外該題型的答題文字數量眾多，需要較長的書寫時間。  

【擬答】 

各國之公路系統因提供服務之功能及等級、設計標準等之差異，致諸如路線系統之制定、路

權歸屬之判定、主管機關之認定及經費負擔之原則等公路行政管理事務，均有所不同，故公

路系統必須予以分類，俾便於公路之管理。交通部於 103 年 6 月 13 日依公路法第 4 條規定訂

定「公路路線系統分類基準」及附表「設定要素表」，就運輸需求、地區人口數，劃分都市

階層等檢討，再依各都市階層間之聯絡路線，區分服務之公路等級、基準，使公路行政分

類、功能分類與設計標準分類之相互關係得以整合，作為評定每條路線之依據。 

公路行政分類 

公路行政分類依公路法第2條各級公路之定義，分為國道、省道、市道及縣道、區道及鄉道

等四級六類，茲分述之。 

國道：指聯絡二直轄市（省）以上、重要港口、機場及重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高速

公路或快速公路。 

省道：指聯絡二縣（市）以上、直轄市（省）間交通及重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主要

道路。 

市道：指聯絡直轄市（縣）間交通及直轄市內重要行政區間之道路。 

縣道：指聯絡縣（市）間交通及縣與重要鄉（鎮、市）間之道路。 

區道：指聯絡直轄市內各行政區及行政區與各里、原住民部落間之道路。 

鄉道：指聯絡鄉（鎮、市）間交通及鄉（鎮、市）與村、里、原住民部落間之道路。 

專用公路：指各公私機構申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興建，專供其本身運輸之道路。 

 

公路功能分類 

所謂公路功能分類，係指每條公路在整體公路交通運輸網路中，所扮演之角色不同，如屬

服務通過性交通或提供地區性出入功能之公路，有出入管制或號誌管制路口之公路，公路

車道配置與提供汽車、機慢車與行人等多種交通服務功能等，而依其所承擔之交通運輸功

能所作之分類方法。蓋公路系統猶如人體之血管，有主支之分，主要幹線之公路具有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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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易行性)，但缺乏可及性；地區公路則具有極高之可及性，但缺乏機動性。因此，在路

網規劃上，應依交通運輸需求，就已成或計劃之路線，分派應扮演之功能，俾使整體交通

運輸系統靈活運轉。茲就公路交通功能分類情形，分述如下： 

高速公路：為公路之最高級型式，屬於完全出入管制之公路，除起迄點外，出入口均設有

交流道。為雙向分隔行車與單方向為雙車道以上之公路。此種公路以承擔城際間運輸及都

會中心間之交通為其主要功能，故為易行性最高但可及性最低之公路。在臺灣地區，高速

公路之建設較晚，民國67年10月31日始有第1條中山高速公路通車，從基隆到高雄全長

373.3公里。 

快速公路：為公路之次高級型式，屬於完全或部分出入管制之公路，出入口原則應設交流

道；但必要時，其與主、次要公(道)路相交之出入口可為號誌管制路口。為雙

向分隔行車與單方向為雙車道以上之公路。此種公路係以承擔都會(副都會)中

心與主要地方中心間、兩主要地方中心間等之聯絡為主要功能，其易行性略次

於高速公路，但其可及性則略高於高速公路。在臺灣地區，民國53年5月完工通

車之麥帥直達公路，可視為第1條快速公路，從基隆到台北全長22.65公里，其

後因與中山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重疊而作廢。迨民國81年，行政院核定「台灣地

區東西向十二條快速公路計畫」及「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建設計畫」，乃再繼續

興建快速公路。 

主要公路：以服務通過性交通為主之公路，或為連接區域內中心商業區與周圍住宅區、市

郊中心區與市內主要社區間之交通幹線。得設有行人與機、慢車使用之交通設

施。為部分或無出入管制之雙向雙車道以上公路。主要為縣、市主要地方中心

與次要地方中心間或主要地方中心與重要港口、機場之聯絡功能。為可及性高

於快速公路之公路。 

次要公路：為連接主要公路系統間之公路，具有汽車、機慢車與行人混合之多種交通服務

功能。為無出入管制；必要時得部分出入管制之雙向雙車道以上公路。具都會

(副都會)中心、主要(次要)地方中心與重要或一般區、鄉(鎮、市)之聯絡功能，

其易行性低於主要公路而可及性高於主要公路。 

地區公路：為提供地區性出入連接次要公路之公路，具有汽車、機慢車與行人混合之多種

交通服務功能。為無出入管制之雙向雙車道或可供雙向行車之單車道公路。具

主要(次要)地方中心與重要區、鄉(鎮、市)、村里聚落間之聯絡功能，其易行性

最低，但可及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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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設計標準分類 

依交通部部頒「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將公路分為一級路至六級路等六級，並依其路線經

過地域特性，分為市區與鄉區，公路等級與設計速率分類如下表。 

公路等級 地域特性分類 最低設計速率 Vd(公里/小時) 交通功能系統 行政系統分類 
一級路 鄉區平原區 120 高速公路 國道 

省道 鄉區丘陵區 100 
鄉區山嶺區 80 
市區 80 

二級路 鄉區平原區 100 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 

國道 
省道 
 縣道 

鄉區丘陵區 80 
鄉區山嶺區 60 
市區 60 

三級路 鄉區平原區 80 快速公路 
主要公路 

國道 
省道 
縣道 
          

鄉區丘陵區 60 
鄉區山嶺區 50 
市區 60 

四級路 鄉區平原區 60 主要公路 
次要公路 

省道 
縣道 
鄉道          
            
            

鄉區丘陵區 50 
鄉區山嶺區 40 
市區 50 

五級路 鄉區平原區 50 主要公路 
次要公路 
         

省道 
縣道 
鄉道 
            
            

鄉區丘陵區 40 
鄉區山嶺區 30 
市區 40 

六級路 平原區 40 地區公路 縣道 
鄉道 
            

丘陵區 30 
山嶺區 20 

註一：按 30 公里/小時設計將對環境造成劇烈衝擊或經費劇增時，其最低設計速率得採用 20

公里/小時。 

註二：專用公路之等級，由興建機構視需要擬定，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依據交通部部頒公路路線設計規範(108-09-20)。 

 


